晋爆局函〔2009〕38号

关于对民用爆破器材价格成本的调查情况
省物价局：

根据国家发改委对民用爆破器材价格成本进行调查（发改办价格〔2009〕1575号）的通知和省物价局的要求，我局对省内民爆生产、经营企业的有关价格问题进行了调查和了解，基本情况如下：

一、关于民爆器材生产环节成本和价格情况

1、2008年下半年以来，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民爆产品销量大幅度持续下降，至2009年上半年，我省工业炸药和工业雷管的销量同比降幅均超过60%，民爆生产企业陷入空前的困境。

虽然硝酸铵、硝酸钠、高压聚乙烯等原材料价格也有所降，降幅约20%，但是民爆生产企业工资增幅逾30%，制造成本增幅逾35%，期间费用增幅逾60%，致使工业炸药成本同比上升逾20%，工业雷管成本同比上升逾40%。

2、由于民爆器材易燃易爆属于特殊商品，国家对民爆企

业采取了严格的准入政策，门槛一年比一年高，对企业的安全与技术要求也越来越高。为了符合国家要求，企业对生产线的技术改造和安全方面的投资巨大，支出增加而收入减少，从而造成企业经济效益大幅度下滑，我省民爆生产企业2009年上半年整体亏损3046万元，而去年同期为盈利993万元。

3、我省民爆生产企业的民爆产品出厂价格是在国家规定的价格政策范围之内的，基本上实行的是上浮15%的价格。

二、流通环节经营和价格情况

1、我省民爆流通企业有市级公司11个，分布在全省11个地级市。每个市级公司下设若干县级分公司或子公司。我省现行的民爆流通管理体制为，市级流通企业从生产企业购进民爆产品，出售给所辖各县分公司（子公司）或直供用户，各分公司（子公司）零售给辖区用户。

2、我省民爆流通环节价格及费率执行的是晋价工字[1996]第57号和晋价商字[2008]240号文件。

3、由于民爆流通企业经营的是易燃易爆危险品，国家对民爆流通企业也同样实行了严格的准入政策，标准与要求比过去大大提高了。一是危险品库房的建筑结构必须符合国家的规范要求，并经有资质的中介机构进行安全性评价达标后，方可经营。不少流通企业为了达到国家对危险品库房的安全距离要求，不得不另选址重建库房。二是运输民爆物品必须购买民爆专用运输车，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三是民爆从业人员必须经过国家统一组织的培训和考试，考试合格后方可上岗。四是危险品库房必须采取“四防”措施，必须安装视频监控系统，以加强安全保卫。五是危险品库房的防雷、防静电、防潮、防盗、防山洪、防山火等要求均提高了。上述种种原因，造成了民爆流通企业的安全投入支出巨大。

4、民爆物品大部分是供应各煤矿，可是一旦发生矿难煤矿停产，流通企业收入将大大减少甚至无收入，在这种情况下，安全投入照样一分钱也不能少，库房的安全保卫工作必须照常进行，不能有丝毫懈怠。因此，企业必须在正常的收支之外，有一定的积累，以应对危机，实现以丰补歉。

5、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今年上半年，民爆器材的销量不足上年同期的40%，而各项开支同比却有增无减，致使企业效益大幅度下滑。2009年上半年，全省民爆流通企业实现利润由上年同期1773万元降为571万元，降幅为67.8%。由于经济不景气，不少流通企业目前处于停业或半停业状态，不得不采取让部分职工放假只发基本生活费等措施以渡难关。

三、意见或建议

国家根据民用爆炸物品易燃易爆的危险属性，对民用爆炸物品采取了国家定价的政策，这是十分必要的，这有利于民爆企业的安全管理和有序竞争，有利于民爆行业的和谐稳定健康发展。

虽然目前我国经济尚未走出国际金融危机的阴影，但是通货膨胀的苗头已经显现。虽然硝酸铵、硝酸钠等民爆原材料目前的价格有所下降，但这是暂时现象，随着经济逐渐走出谷底，市场形势一旦好转，这些原材料价格必定会立即上涨，因为它们是随行就市自由定价的。

因此，为了民爆行业的稳定发展，我们建议，目前民爆器材的产品出厂价格和流通环节的价格及费率仍然维持现状为妥。

附表一：2008年以来民用爆破器材主要能源、原材料价格变化情况表

附表二：主要产品生产单位成本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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